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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水价办〔2021〕2 号

龙游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转发《2021 年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工作计划》及相关要求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《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》要

求，落实浙江省水利厅、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浙江省财政

厅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《2021 年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工作计划》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“四项机制”巩固完善深化、“八

个一”村级改革生根结果、积极开展“五个一百”示范创建活动，

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，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给我县

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，现将《2021 年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

革工作计划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具体意见和要求，请一并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常态化运行。我县于 2018 年编制了《龙

游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（2018-2020）》，2019 年提前完

成改革任务，2020 年完成省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。为巩固改

革成果，保证改革任务常态化运行，各乡镇、街道要健全完善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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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机制”，保障“八个一”村级改革全面落实，积极申报和创建

“五个一百”示范项目。

二、设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办公室。各乡镇、街道要专门挂

牌设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办公室，落实人员分工，以改革为抓手，

健全完善工程管护、农业节水、绩效考核等机制制度，按照“补

短板、强监管、走前列、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”的全省水利发展

改革总要求，进一步抓好验收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；同时各乡镇

街道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办公室为载体，积极申报和创建“五个

一百”基层示范水利站及其它示范项目。

附件：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

政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公布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年

度绩效评价结果和印发《2021 年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计

划》的通知（浙水农电〔2021〕1 号）

龙游县农业综合水价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龙游县林业水利局代章）

2021 年 7 月 23 日

龙游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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